关于印发江苏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苏中医政〔2012〕20号　　

各市卫生局：

　　根据《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卫生部第52号令）和《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国中医药发〔2007〕47号）的要求，为明确部门职责，规范实施程序，全面做好我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我局制定了《江苏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我局医政科教处联系，电话：025-83620506。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江苏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
考核工作方案 
 

根据《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卫生部第52号令）、《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国中医药发〔2007〕47号）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结合我省实际，现制定考核工作方案如下：

一、考核性质

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分为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以下简称出师考核）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以下简称确有专长考核）。

二、考核组织

省中医药局成立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考试工作，并命制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试题库。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省中医药局医政科教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另发），负责全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的日常工作。出师考核由省中医药局统一组织实施，确有专长考核由设区的市卫生局负责组织实施。

三、出师考核

（一）考核对象

符合卫生部第52号令规定的基本要求，学习期满三年，指导老师必须是在江苏省辖区内合法执业的执业医师。

（二）考核程序

1．申报

申请参加出师考核的人员，填写《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并经核准其指导老师执业的卫生局审核同意后，向指导老师所在地省辖市卫生局申请报名，省辖市卫生局初审合格后统一报省中医药局复核。在跟师学习期间，指导老师变更执业地点的，由最后核准其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填写审核意见。

申请出师考核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3）二寸免冠正面白色背景半身照片4张；

（4）高中学历或高中同等学力证明；

（5）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者经核准其指导老师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

（6）经公证机构公证的《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

（7）跟师学习记录等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上述资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1份。在报名时审核原件，复印件由负责初审和审查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盖章后报省中医药局复核留存。

2．审查

核准其指导老师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报市卫生局，市卫生局负责对申请出师考核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上报省中医药局。省中医药局对材料进行复核，符合考核条件的，发放准考证。

3．考试

出师考核由省中医药局负责组织实施。出师考核每年进行一次，3月份发布公告，6 -10月份组织考试。各市卫生局每年6月底前将参加出师考核人员上报省中医药局。 

（三）考核方式

出师考核包括临床实践技能考核和综合笔试，临床实践技能考核，采取基本操作与临床答辩的方式，综合笔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省中医药局负责出师考核的命题、组卷、评卷工作。具体考核标准、内容及办法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和《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大纲（试行）》执行。

（四）合格标准

1. 临床实践技能考试满分100分，达到60分为合格，成绩2年有效；综合笔试满分300分，达到180分为合格，成绩当年有效；

2. 临床实践技能考试和综合笔试均合格者，为出师考核合格。

四、确有专长考核

（一）考核对象

依法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5年以上、掌握独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人员。

（二）考核程序

1．申报

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人员，填写《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按照户籍所在地，向所在地区（县、市）卫生局提出申请，区县卫生局初审合格后报省辖市卫生局审核。申请确有专长考核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明；

（3）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4张；

（4）申请人所在地县、区卫生局出具的证明其依法从事中医临床实践5年以上的材料；

（5）两名以上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中医诊疗技术的材料及两名执业医师身份证、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书；

（6）居民和患者的评议评价合格准予推荐表；

（7）30份证明确有专长人员技术专长和疗效的病历资料等；

（8）省辖市卫生局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上述资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1份。在报名时审核原件，复印件由各市卫生局留存。提交材料中第4、5、6项由各市卫生局统一规定内容及格式。 

2．审查

县（市、区）卫生局负责对申请确有专长考核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上报市卫生局，市卫生局对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考核条件的，发放准考证。

3．考试

确有专长考核时间和频率由各市卫生局根据参考人数等情况决定。市卫生局在综合笔试前1个月将参加考核人员名单和专长、专业情况等报省中医药局，并在考核结束后1个月内将考核合格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汇总上报省中医药局备案审查，合格者由负责组织考核的市卫生局发给由省中医药局统一印制的《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

（三）考核方式

确有专长考核包括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和综合笔试，临床实际本领考核，采取基本操作、临床答辩、居民和患者评议评价的方式，综合笔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各市卫生局负责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和综合笔试的考务工作，省中医局负责综合笔试的命题、组卷和评卷工作。具体考核标准、内容及办法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和《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大纲（试行）》执行。

（四）合格标准

1. 临床实际本领考试满分100分，达到60分为合格，成绩2年有效；综合笔试满分300分，达到180分为合格，成绩当年有效；

2. 居民和患者对确有专长人员技术专长的评议评价，70％以上的居民和患者有疗效的，为合格；

3. 临床实际本领考试、综合笔试和居民患者评议均合格者，为确有专长考试合格。

五、职责分工

（一）省中医药局负责全省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工作。

1. 根据本实施方案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大纲（试行）》，组织我省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命题和组卷的有关具体工作；

2. 制定我省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考务管理制度；

3. 确定出师考核的具体时间，并在考核工作开始前3个月进行公告；

4. 受理申请参加出师考核人员的报名工作；

5. 根据申请出师考核的人员情况设置考点和考场；

6. 具体组织实施出师考核工作；

7. 指导各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确有专长考核；

8. 处理、上报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期间发生的问题；

9. 对省内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情况进行分析，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交年度考核结果统计分析报告；

10. 其它工作。

（二）市级卫生行政部门职责：

1. 制定本辖区确有专长考核考务管理具体措施；

2. 受理申请参加确有专长考核人员的报名工作，并向省中医药局报送报名信息；

3. 根据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人员情况设置考场；

4. 在省中医药局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确有专长考核工作；

5. 处理、上报确有专长考核期间发生的问题；

6. 对辖区内确有专长考核进行分析，向省中医药局提交考核结果统计分析报告；

7. 及时上报出师考核人员信息，协助省中医药局做好出师考核相关工作；

8. 其它工作。

（三）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1. 配合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报名等相关工作；

2. 配合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包括居民和患者对确有专长人员技术专长的评议评价，考核专家选送等；

3. 其他工作。

六、其他事项

1．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是对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是否具备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是对行业准入的第一关，各地要本着有利于中医药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提高的原则，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认真实施。

2．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考核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凡在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中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按照执业医师考试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3. 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按照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有关规定执行。《中医师承出师证书》或《中医确有专长证书》不作为有效行医证件使用。

